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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融资性售后租回的交易设计

王 委

渊江苏淮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 221000冤

企业要想生存，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资金链不断裂，多渠

道融资就成为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正

因为如此，作为一家中小型企业，我们在探索新型商业模式的

同时，还要不断寻求在融资上的突破。通过反复比较，我们选

择与一家融资租赁公司接触商谈融资租赁事宜。

我们是一家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要从事特种物流

机械（抓料机、抓钢机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中小型企业。

公司占地 101亩，厂房面积 13 000平方米，员工人数 300人

左右，2011年营业收入 7 000万元，税后净利 510万元。2012

年管理层决定，公司（以下称为“母公司”）将于 2012年 4月控

股设立一家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运作

场内物流服务业务，即利用公司生产的物流机械承包客户场

内物流工程，从而挣取服务费。为此需要通过一种融资渠道加

快母公司的现金流入。

该融资租赁公司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调查了解后，向我

们介绍了三方融资租赁业务：即母公司将产品卖给融资租赁

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再将设备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租给物流公

司。并给物流公司设计了一个方案：物流机械销售金额 627.5

万元，首付 292.5万元，融资金额 335万元，融资期限 3年，还

款期数为 36期，其中 1耀12期每期还 139 000元、13耀24期每

期还 117 250元、25 耀 35期每期还 95 000元、36期还 100元。

该业务另需保证金 35万元（合同履行结束后退还），手续费

10.1万元，承担保险费用 0.4万元。另外母公司需一次性给融

资租赁公司开具 627.5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再由融资租赁

公司在此基础上加上利息向物流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该方案，在不考虑 35万元保证金 3年期机会成本的

情况下，我们计算出此次融资成本达到 16.7%，略高于当地信

用社年利率，勉强可以接受。然而，我们在分析资金利用率时，

发现在收到融资租赁公司 335万元融资款时，扣除 35万元保

证金和母公司一次性开具 627.5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产生

的销项税额 90余万元后，仅余 210万元。另外，对于物流公司

来讲，能否进行进项税额抵扣，要看江苏省“营改增”后能否被

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即使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按其目

前的营业收入，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些进项税额。这样看

来此次融资资金利用率太低。笔者认为三方融资租赁模式对

于母公司与物流公司间的交易并非最优选择。

为此，我们仅就母公司与物流公司间的交易，设计了另外

一套方案：即母公司改卖为租，并采用售后租回方式融资。具

体做法如下：淤母公司根据持有产品的目的改变，将产品按成

本价由存货转为母公司的固定资产；于母公司通过售后租回

方式向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盂再将物流机械以经营租赁方式

出租给物流公司。

采用这种模式，在包括年化利率在内的其他条件与融资

租赁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避免一次性 90余万元的税

收现金流出，且该模式与会计准则及税收相关法律法规间也

无相悖之处。

首先，从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制度来看：淤固定资产的初

始确认及后续计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

的规定，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自行建造固定

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

的必要支出构成。依此将达到完工状态的产品生产成本转入

固定资产，并以此为依据，采用适当的方法，按设备预计使用

年限计提折旧。于售后租回的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1号———租赁》的规定，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融资租赁的，

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予以递延，并按照该项

租赁资产的折旧进度进行分摊，作为折旧费用的调整。

其次，从税收法律法规来看：淤存货转入固定资产业务涉

及的流转税及企业所得税政策。因为存货转入固定资产过程

中，产品受益的主体未曾转移，不符合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条

件。另外，由于产品由存货转为固定资产后的用途是为了将来

出租给物流公司，按现行政策出租属现代服务业，应缴纳营业

税，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该业务不需缴纳增值税，该

产品耗用的原料也不需进行进项税额转出。同时该行为也不

是《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所述的视同销售

行为，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于售后租回业务涉及的流转税及

企业所得税政策。按照税法有关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

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不

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另外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有关收入

确认的规定，承租人出售资产的行为不确认为销售收入，对融

资性租赁的资产，仍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

础计提折旧。租赁期间，承租人支付的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

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前扣除。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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